内蒙古医科大学目标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修订）
为进一步做好目标管理工作，切实发挥目标管理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特修订《内蒙古医科大学目标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成果和业绩为最终目的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其实质是自我管理。
第2条 实施目标管理的意义在于学校能够将实现各项战略目标所需开展的工作与承担工作的单位、部门或个人有效结合，有利于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长足发展，有助于各单位、部门或个人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为单位、部门或个人绩效考核提供依据。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3条 目标管理工作在学校目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下设办公室和各目标管理工作组及各单位、部门目标管理工作小组。
第4条 领导小组对全校目标管理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对目标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干预、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目标管理的服务与协调工作。
第5条 学校目标管理工作组负责各相关单位、部门工作目标的制定、督查和考评工作。
第6条 各单位、部门目标管理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部门各项目标任务的组织实施。
第三章  实施步骤与目标分类

第7条 目标管理工作由订立目标、实现目标、考评反馈三个步骤组成。

第8条 工作目标分为重点工作目标、专项工作目标和常规工作目标，所占比例分别为：重点工作目标25%，专项工作目标15%，常规工作目标60%。
第9条 重点工作目标是指学校年度内要重点推进的，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工作。重点工作目标要体现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各项战略目标以及年度工作要点，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同时要明确评价标准及完成时限。
第10条 专项工作目标是重点工作之外的，年度内要重点推进的，对学校有关领域或相关单位、部门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工作。专项工作目标要围绕提升工作层次水平、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或解决教职工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制定。专项工作目标原则上不超过3项。
第11条 常规工作目标是指各单位、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常规工作目标要明确工作项目，具体工作内容只需简明扼要予以说明，相同类型的常规工作要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第四章 订立目标
第12条 工作目标制定以简洁精炼、清晰准确、科学合理、标准适度、可量化的量化、不可量化的准确定性为原则。

第13条 重点工作目标要围绕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制定，各教学单位及直属附属医院的重点工作目标由各目标管理工作组制定，其他单位、部门的重点工作目标由分管校领导制定。
第14条 专项工作目标采取各单位、部门结合实际自行提出或学校有针对性下达的方式制定。

第15条 各教学单位及直属附属医院常规工作目标根据工作项目由相应目标管理工作组制定，其他单位、部门常规工作目标由本单位、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制定。
第16条 各项工作目标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由领导小组审定，形成各单位、部门年度工作目标。
第17条 年度内如出现急需完成的重大工作任务或遇特殊情况影响工作目标实现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单位、部门工作目标予以适当调整。
第五章  目标实现与督导检查

第18条 各单位、部门要将工作目标进一步分解细化，明确具体工作任务，采取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并取得实效。

第19条 为准确掌握工作目标的进展和完成情况，要对目标实施过程进行督导检查，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目标按期完成。

第20条 督导检查主要采取调研和抽查的方式，对各教学单位及直属附属医院的督导检查工作由各目标管理工作组负责，其他单位、部门的督导检查工作由领导小组成立督查组负责。

第六章  目标考核与结果反馈

第21条 目标管理考核是对各单位、部门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第22条 各教学单位及直属附属医院目标管理考核由各目标管理工作组负责，其他单位目标管理考核由领导小组组成相应考核工作组负责。各工作组成员要采取合议的方式，确定各单位、部门考评得分并将扣分情况及原因及时进行反馈。
第23条 教学单位及直属附属医院由考核人员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及考评标准进行考核评分，最终得分按各类工作所占比例核算。

第24条 党群、行政部门及非教学单位由考核人员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及分级制评价标准（见下表）进行考核评分。为体现工作性质和难度，对以上单位、部门各类工作设置权重系数，最终得分按各类工作所占比例及权重系数核算。权重系数以当年学校发文通知为准。

党群、行政部门及非教学单位分级制评价标准
	等级
	评价标准
	得分区间

	一级
	目标工作按时、圆满完成，过程扎实，工作态度积极，取得成效显著，群众认可度高，工作方式方法有很强的创新性，对学校事业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
	90—100分

	二级
	目标工作基本完成，工作态度及取得成效较好，群众基本认可，对学校事业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70—89分

	三级
	目标工作突击完成或未完成，工作质量差，过程敷衍，效果不显著。
	69分以下


第七章  考核结果及运用
第25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优秀”等次单位须从考评得分90分以上的单位中按比例产生，优秀比例视考核情况由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考评得分70分及以上单位、部门，考核结果可确定为“合格”等次。考评得分69分及以下的单位、部门，考核结果可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26条 目标管理与绩效管理相结合，对于考核结果“优秀”、“合格”的单位、部门，按一定比例增加奖励性绩效工资，对于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单位、部门，按一定比例减少奖励性绩效工资。
第27条 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师德师风评价、学生工作、节能减排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单位、部门，考核结果不能定为“优秀”等次。
第八章  相关要求

第28条 学校工作目标与各单位、部门工作目标要互相呼应、彼此支持、协调统一，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确保各项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并取得实效，为学校整体工作目标实现奠定基础。
第29条 学校目标管理工作组要对相关单位、部门目标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指导，通过科学合理的订立目标、行之有效的督促引导、公平公正的考评反馈，切实发挥目标管理的积极作用。

第30条 各单位、部门在完成目标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成本，既要保证目标的顺利实现，又要把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第九章  其他事宜

第31条 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师德师风评价、学生工作、节能减排工作分别由纪检监察审计处、保卫处、宣传部、学生处、后勤管理处牵头负责。
第32条 对于在目标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各单位、部门或个人可直接向领导小组反映。
第33条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人事处）负责解释，以往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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